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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规范》解读

深圳市地方标准《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规范》（DB4403/T 419

—2023）（以下简称《规范》），已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，

自 2024 年 2 月 1 日起实施。现就《规范》作如下解读：

一、为什么要编制《规范》？

我国即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，并向重度老龄化快速迈进。

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截至 2022 年底，全国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

口达 2.8 亿，占总人口的 19.8%；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 2.1 亿，

占总人口的 14.9%。预计 2035 年左右，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

突破 4 亿，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 30%，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。

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，2013 年以来，我国积极

探索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引入了“医养结合、

持续照顾”等理念；深圳自 2019 年开始着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

服务，提出了医养深度融合发展的理念，并在罗湖区开展老年人

整合照护服务试点工作。

编制《规范》的意义在于：（1）探索基于社区保健的整合照

护服务模式，优化养老服务供给，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、幸福

感和安全感；（2）填补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的标准空白，为基层

医疗机构开展整合照护服务提供依据，提升健康养老服务质量；

（3）开展地方性整合照护服务试点，为健全养老服务体系、深

化养老服务改革提供先行先试经验。

二、《规范》的适用对象有哪些？

《规范》适用于社区健康服务机构（包括社区医院、社区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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康服务中心和社区健康服务站）开展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，为具

有类似需求的其他人群提供整合照护服务的可参照使用。以社区

健康服务机构作为老年人整合照护的服务主体基于以下考虑：（1）

整合照护服务是基于社区和家庭的，以居家服务为主，基层医疗

机构更贴近社区、便于服务；（2）整合照护服务中的医疗服务是

需资质要求的，允许非医疗机构会难以避免违规风险；（3）社区

健康服务机构服务范围广、联接效应好，是最自然的整合照护服

务主体；（4）同时允许其他服务主体合规参与，与社区健康服务

机构形成服务联合体，各司其职、相互合作。

三、什么叫“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”？有哪些服务特色？

“整合照护”是世界卫生组织（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，

WHO）倡导并大力推广的老年人健康服务理念，是实现“健康老

龄化”的关键工具。“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”是以老年人健康为

中心，整合照护师联合多机构、多学科团队，对老年人进行综合

评估，制定诊断、治疗、护理、康复、照护等促进健康计划并组

织实施，提供系统、联合、协作、连续、优质的整体照护服务。

“整合照护”理念的服务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点：（1）以老

年人为中心的服务模式；（2）以社区医疗服务体系为依托；（3）

全方位整合跨学科/跨机构服务团队；（4）综合性健康评估；（5）

个性化照护计划等服务特色。与我国的“医养结合”理念相比较，

整合照护更加强调服务的综合性。

四、“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”的流程是怎样的？

“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”的流程（见下图）如下：

(1) 服务申请：老年人或其亲属向社区健康服务机构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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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申请；

(2) 综合评估：整合照护团队根据老年人实际情况开展综

合性评估；

(3) 老年人或其亲属决定接受服务后，双方签订服务协议

并建立健康服务档案；

(4) 制定整合照护计划：整合照护团队依据综合评估结果

为老年人制定个性化的整合照护计划；

(5) 实施整合照护服务：整合照护团队根据整合照护计划

开展整合照护服务；

(6) 服务结束，整合照护团队进行自我评价及改进；

(7) 随访追踪：整合照护团队持续追踪老年人状况；老年

人根据自身需求情况再次提起服务申请。

五、“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”主要包括哪些内容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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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于老年人综合健康需求，“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”涵盖了

老年人养老、医疗、保健等方方面面的内容，并基于各方面养老

资源的整合，由整合照护服务团队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、一体化

的照护服务。具体来说，“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”的内容包括健

康照护、精神照护、生活照护以及安宁疗护、社会支持以及其他

方面的服务。

六、《规范》有什么亮点？

（一） 有利于破解老年照护难题，增强老年群体幸福感

老年人需要集医疗护理、心理照护、营养照护、康复保健等

于一体的整合照护综合服务。开展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，有利于

提高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可及化和多样化水平，将照护服务延伸

至老年人熟悉的居家与社区环境中，帮助老年人在地安老、健康

养老，不仅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，更适合老年人的心理、社会和

身体健康状况的需求，让老年群体有更多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

全感。

（二） 基于深圳实际探索基于社区保健的整合照护服务模

式

《规范》以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开展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试

点工作为基础，结合国内外“整合照护”服务理论和实践经验，

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以社区健康服务机构（包括社区医院、

社区健康服务中心和社区健康服务站）为服务载体，通过供给方

有限的资源整合组建整合照护服务团队，达到为老年人提供一站

式、一体化和个性化的照护服务的目标。

（三） 填补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的标准空白，为社区健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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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机构开展整合照护服务提供依据

《规范》是“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”的国内首项标准。作为

深圳市地方标准，对老年人照护需求的综合评估进行规范化和标

准化，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整合照护服务流程、服务内容及要求，

使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开展老年人整合照护服务有据可依、有标可

循，率先推动“整合照护”服务理念在深圳先行先试、落地生根，

对完善养老服务体系、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创新、推动老年健康事

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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